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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新桥镇中心卫生院职能简介
1.乡镇卫生院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综合提供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等服务。

2.加强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做好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和疫情等农村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认真执行儿童计划免疫，积极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

3.积极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康复等工作。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重点工作

一是提高专业水平，完善设施设备，全面提升基本医疗质量。加强医疗“四合理”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严格执行药品、耗材零利润，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大设备投入，更新检验、预防接种等设施设备，创新使用远程、动态心电图，切实提高群众就近就医愿景；发挥医联体优势，完善技术帮扶机制，进一步优化双向转诊、会诊查房，全面增强医院医疗水平及应急能力。

二是提升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动态健全健康档案，全面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推进以“居民为中心”的个人健康档案数据动态更新和便民服务，持续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个人开放；提升院、村医防融合能力，依托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高血压和Ⅱ型糖尿病为切入点，持续加强对院、村公卫人员的知识培训；探索完善以乡村医生团队为绩效评价单元、以健康结果和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提高对团队、个人的绩效激励力度；强化通过医共体等多种形式推动慢病管理服务；持续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宣传片以及各种新媒体途径广泛宣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扩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影响力，调动群众接受服务的积极性。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新桥镇中心卫生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收支总预算352.33万元，较上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81.98万元，主要原因是2024年将事业收入纳入预算。

（一）收入预算情况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收入预算352.3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4.95万元，占44%，事业收入197.38万元，占56%。

（二）支出预算情况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支出预算352.3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7.53万元，占73%；项目支出94.80万元，占27%。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收支总预算154.95万元，较上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0.79万元，主要原因是2024年增加退休人员遗属补助预算。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4.95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51.92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收支总预算154.95万元，较上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0.79万元，主要原因是2024年增加退休人员遗属补助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3万元，占2%；卫生健康支出151.92万元，占98%。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4年预算数为2.19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医疗费补助与公用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2024年预算数为0.84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遗属补助。
 卫生健康支出（类）基层医疗机构（款）乡镇卫生院（项）2024年预算数为110.01万元，主要用于：在编人员人员经费92.92万元，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药补助17.09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类）基层医疗机构（款）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8万元，主要用于：村卫生室实施基药补助8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2024年预算数为33.91万元，主要用于：辖区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95.95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95.5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奖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

公用经费0.4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八、“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新桥镇中心卫院，2024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经费预算。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新桥镇中心卫生院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0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新桥镇中心卫生院，2024年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上年底，新桥镇中心卫生院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地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定向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4年本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2024年本全部项目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十二、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5. 卫生健康支出：反映政府卫生健方面的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7.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